关于申办赋予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及执行证书公证的告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定告知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37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4条的规定：“对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规定，“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债权人可以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债权人凭原公证书及执行证书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公证当事人可以在签订的借款、还款协议等债权文书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后，发生主合同的借款人（债务人）逾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清偿到期债务情况时，贷款人（债权人）有权向原公证机构申请办理执行证书，并持经公证的主合同（协议）及执行证书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和担保（保证、抵押、质押）人强制执行，无须经过诉讼程序。届时人民法院将依法对债务人和担保（保证、抵押、质押）人直接实施强制执行措施，为此请各方认真考虑公证后所承担的法律后果。

3、债权人向有管辖权（被执行人所在地或被执行人财产所在地法院）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为二年，从债权文书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债权文书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计算。如发生债务人逾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清偿到期债务情况时，债权人应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逾期申请的自行承担法律后果。
4、债权人申办执行证书时，应给公证机构留出审查、出证所必须的工作时间，最迟应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十五日前提出申请；债权人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执行立案时，不得超过法定时效。

5、债权人向公证机构申办执行证书时，须提供真实、客观的有关证明材料：

6、根据《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反担保合同》、《补充协议》或其他债权文书的约定，如果发生债务人逾期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清偿到期债务情况，债务人、共有人、担保（保证、抵押、质押）人应接受人民法院根据公证机构出具的执行证书依法采取的强制执行措施，并承担债权人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费用。

7、债务人、共有人、担保（保证、抵押、质押）人对所签债权文书载明的义务已承诺无疑义，并明确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同时放弃抗辩权；当债权人向公证机构申请签发执行证书时，债权人、公证机构不再另行通知债务人。

8、债务人依债权文书约定履行债务后，即应向公证机构提供相应的适当债务履行的证据，债务人未提供的，公证机构即认为债务未履行，可根据债权人的申请，出具执行证书。

9、按照债权文书约定分期履行债务的，如文书中约定债务人未按其约定履行某一期债务即负清偿全部债务义务的，公证机构可应债权人申请就全部债务出具执行证书。

10、债务人对债务履行情况提出异议，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明材料的，不影响公证机构按照法定程序出具执行证书。

11、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了当事人就该债权文书提起诉讼的，公证机构不予出具执行证书。
债务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共有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担保（保证、抵押、质押）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债权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